
 

核發救護服務證

明： 

1.親自領取。 

2.郵寄。 

3.至分隊領取。 

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救護服務證明申辦流程圖 
 

不符合： 

通知請申請人盡速補件。 

送件方式及工作天： 

1.親送或至本局緊急救護科

辦理 (1~3 日)。 

2.郵寄(3~7 日)。 

3.分隊轉送(3~7 日)。 

本局緊急

救護科書

面審查 

申請人： 

1.本人：填寫救護證明申

請書並檢附身分証正反面

影本。 

2.非本人：填寫救護證明

申請書並檢附委託書(直系

血親、配偶免附)，附本人

及受委託人身分証正反面

影本。 

 

 

救護證明申請書及委託書可至下列地方取得 

1.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網站→下載專區→緊急救護科 下載列印 

2.各消防分隊 

3.本局緊急救護科 

符合 

103.11.20 


